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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08 Law

张某的丈夫老李已经去世五
六年了，一天一个四五十岁的男
子突然找上门，声称是老李的私
生子，并要求要继承老李的遗产。
不仅如此，这名男子还一纸诉状
将张某和孩子告上了法庭。近日，
法院审结了该起继承纠纷案。

今年年初，小阳（化名）以其
系已去世五六年的老李的非婚生
子为由，将老李的妻子张某、儿子

小荣（化名）及女儿小娟（化名）诉
至法院，要求继承老李的遗产。作
为继承人之一的张某到庭应诉，
认为小阳纯属是为觊觎李家财
产、捏造事实来起诉。

庭审中，小阳及其母亲两人
均当庭自称原告就是老李的亲生
儿子，是 48 年前小阳母亲与老李
在恋爱期间所孕，由于被继承人
老李已经去世五六年，小阳要求

张某的儿子小荣与其共同做近缘
性司法鉴定，但小荣与小娟均未
到庭参加诉讼，未配合小阳提出
的司法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小
阳的举证未能证明其为被继承人
老李的合法继承人，判决驳回其
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据《现代快报》

“非婚生子”想要继承权被驳回
问：近几年来，“出轨”一

词很热，无论是娱乐圈的真
人真事，还是热播都市剧的
情节，出轨对大家来说并不
陌生。那么出轨犯法吗?

答：当前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对婚
外情的处罚。如果偶尔地与
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属于
道德问题，并没有违反婚姻
法。但如果一方有婚外情导
致双方感情破裂的，这就涉
嫌违反婚姻法中夫妻之间应
当忠诚的法律规定了，可作
为离婚的合法条件之一。

出轨是不是犯罪不能一
概而论，要分析具体情形。在
这里列举现行刑法中与出轨
这一行为有关的罪名：
1 .重婚罪

《刑法》第258条规定，有
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
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其中“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结婚的”，是指本人虽
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
而故意与之结婚的这种行为
是有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行
为。当然，第三者在不知对方
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之结婚并
不构成重婚。
2 .破坏军婚罪

《刑法》第259条规定，明
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
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里
说的“同居”不要求“以夫妻
名义”同居，只要与现役军人
的配偶有持续、稳定的共同
居住行为，即可构成破坏军
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华律网

婚内出轨违法吗？

问：为什么房子的产权
有40年以及70年之分？两者
有什么区别呢？

答：土地是归国家所有
的，70年产权是指住宅用地
的使用年限，这是土地出让
过程中确定的。

实际上，现在的商品房
的土地实际使用年限很少有
70年的，大部分在30-60年左
右。因为使用年限是从国家
出让时开始计算，加上开发
周期，最短也得1-2年，到手
里使用年限就不到70了，如
果开发商再囤积一段时间或
者几经转手就更短了，况且

住宅楼的使用年限是50年幅
度，房屋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便不能再用了。70年后，国家

有权收回土地移作他用，但
必须对你的房屋进行补偿。

土地使用权在出让时根
据开发类型分为不同的使用
年限。包括：民用住宅建筑用
地，商用建筑用地，工业用建
筑用地。按建筑类型有所不
同，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权属
年限为 70 年，商用房屋建筑
权属年限为 40 年。

在使用年限上，商用性

质的房子其土地使用年限为
40年（部分50年）。住宅性质的
房子其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

据《温州日报》

产权年限因何不同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当了老
赖，结果外出旅游时，买高铁票
被拒绝。徐州一名公司老板不但
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居然拿起了
电话，对法院承办法官破口大骂
半个小时！近日，徐州市铜山区
人民法院决定对徐州一家企业
法定代表人孟某予以司法拘留15
天，并处罚款10万元。

2016年4月，徐州裕农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农公司)法定
代表人孟某，因对劳动仲裁结果
不服，将公司离职员工任某诉至
法院。经依法审理后，铜山法院

一审判决裕农公司一次性支付
任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41319 . 75 元。后裕农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徐州中院二审维持原
判，裕农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判

决义务，2017 年 2 月，案件依法
进入执行程序。经了解，进入执
行阶段的涉及该企业劳动纠纷
相同类型的案件还有 4 起，涉案
标的 20 余万。

案件执行期间，孟某从不到
法院，均委托该公司员工邱某出
面协调，对于申请人提出的要求
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履行时间一
拖再拖。鉴于其抗拒、逃避执行，
2017年7月初，铜山法院依法将孟
某拉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7月
中旬，孟某去车站购买高铁票准
备出游被拒绝，方知自己被“拉
黑”。7月18日下午，气急败坏的孟
某给承办法官打电话，用极其恶
毒的语言破口大骂承办法官，时
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承办法官当

即进行录音取证。
鉴于孟某的恶劣行径，铜山

法院执行局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给予其严厉打击，并尽快使困难
职工拿到补偿金。因不了解孟某
具体住址信息，法官经多方打
听，辗转得知孟某每天都有按时
按地晨练的习惯，遂决定19日凌
晨开展行动，将孟某成功拘传。

铜山法院认为，孟某的行为
不仅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正常
的诉讼活动，而且严重损害了司
法权威和法律尊严，遂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
规定，作出司法拘留15天，并处罚
款10万元的处罚。

据《扬子晚报》

老赖骂法官被罚10万元

在审判实践中，继承权纠纷
案件的审理，基本上分两步走，如
果对继承权有争议，先确认继承
权是否存在，也就是厘清亲子关
系，只有确认存在继承权之后，才
能对遗产进行相应分割。本案中，
原告小阳及其母亲自认为原告就
是老李的亲生儿子，声称小阳是
48 年前小阳母亲与老李在恋爱期
间所孕，但正如法官所言，“由于
小阳的举证未能证明其为被继承
人老李的合法继承人”，简单说就
是原告一方未能证明小阳与老李
之间存在亲子关系，所以其诉讼
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亲子关系认定中直接证据的
缺乏和亲子关系证明责任的高标
准，使得亲子鉴定成为认定或否
定亲子关系的关键性证据。但有
些案件当事人在无法律直接约束
力的情况下，出于各种原因拒绝
作亲子鉴定，无疑给法院查明事
实真相设置了障碍。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
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
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
的主张成立。”提出鉴定的主体有

两种：一种是夫妻一方或者双方
提出鉴定，另外一种是父母或者
子女提出。至于兄弟姊妹之间，并
不适用这个解释的推定。

本案中，一方请求确认与父
亲的亲子关系，但其父死亡，已经
无法正常进行亲子鉴定采样。因
此，一方要求与其同父异母的兄
弟或姐妹之间进行血缘关系鉴
定。但是，老李的合法婚生子女小
荣并无义务配合原告做司法鉴
定，而且有权保持缄默、不作为，
甚至明确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法
院不能简单以此推定一方的主张
成立。除此之外，由于兄弟姐妹之
间鉴定的准确率在 60% 至 80%
之间，并不能达到准确认定的程
度，所以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
系鉴定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推
定规则。

这种后果不能归咎于老李的
合法妻子及婚生子女们，只能归
咎于老李生前与原告的母亲两人
未能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或是
两人未能及时为非婚生儿子保全
证明亲子关系的相关证据。

与本案类似的，还有一个著
名的案例，台塑大王王永庆去世
之后，罗文源三姐弟自称是王永
庆的亲生骨肉，为了认祖归宗，三

姐弟提起民事“生父死后认领”
（即认祖归宗）诉讼，三人表示有
多项证据，可证明罗文源等三人
与王永庆具有亲子关系，并向法
院提出验DNA要求。但在“二房”、

“三房”诸子女拒绝配合做DNA鉴
定的情况下，一、二审法官以3姊
弟从小被王永庆抚养、认领，判决
3人视同有继承权的婚生子女。但
在2013年台“最高法院”撤销二审
判决，要求重查3姊弟与继父有无
收养关系。

前阵子的“我爹是达利”事件
更是轰动全球，一位西班牙女士
皮拉·阿贝尔自称是西班牙超现
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之
女。由于阿贝尔的亲子鉴定要求，
西班牙法院下令于7月20日开挖
萨尔瓦多·达利的遗体，以便法院
取得DNA样本，确认他是否为阿
贝尔的生父。

从以上三个案件可以看出，
厘清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
的亲子关系，除了涉及“认祖归
宗”等人格权之外，往往还涉及因
此而衍生的抚养、赡养、继承权利
义务。

厘清亲子关系是继承权存在与否的前提法官说法
老李的子女没义务配

合做司法鉴定。
据办案法官介绍，就本

案而言，原告小阳是否系被
继承人老李的非婚生子，这
是其获得财产继承权的前
提和基础。作为继承诉讼，
相对方为被继承人老李的
妻子及儿女，而不是老李本
人，推定亲子关系的规则仅
能适用亲子关系诉讼的相
对方，不能随意扩大主体的
范围，否则不利于对合法婚
姻中其他家庭成员人格权
的保护。故老李的合法婚生
子女无义务配合原告做司
法鉴定。小荣作为老李合法
婚姻中的婚生儿子，享有独
立而完整的人格权，对于原
告要求其配合进行司法鉴
定，以帮助其继承老李的财
产，小荣有权保持缄默、不
作为，甚至明确拒绝。

这种后果不能归咎于
老李的妻子及子女们，只能
归咎于老李生前与原告的
母亲两人未能建立合法的
婚姻关系，或是两人未能及
时为非婚生儿子保全证明
亲子关系的相关证据。 点评律师：李敬涛

山东避风港律师事务所主任

无视法律、妨碍司法，老赖须严惩
老赖因乘坐高铁被拒，迁怒

于承办法官，在电话中对承办法
官极尽辱骂，其行为不但涉嫌侮
辱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损害了司
法权威和法律尊严，更是侵扰、
妨碍了法院的正常诉讼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诉
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

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
院审理案件的；(二 )以暴力、威
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
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
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
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
被冻结的财产的；(四)对司法工
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
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
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
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
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六)拒不履
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对有
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
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
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对
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
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
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被拘留的人，由人民法院交公安

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留
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人民法院
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
人民法院当然可以对侮辱、诽
谤司法工作人员的老赖，给予
拘留并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处罚决定。

而对有欠账不还，却自己高
消费的老赖进行必要的限制，这
种司法行为正是为了督促老赖
尽快的履行司法判决。

■身边案例

点评人：陈兆港
济南龙奥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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